
國立臺灣大學 113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辦理註冊

具 結 書

學 系

組 別
學系 組

學 號 姓 名

僑 生

僑居地

外籍生

國 籍

具結內容如下：

◆學生因 原因，無法於註冊時繳驗：

學歷證件正本：高中畢業證書 大學修業證明
歷年成績單正本

具結於 113 年 9 月 11 日前補繳上列學歷證件(歷年成績單)正本

◆學生因 原因，無法於註冊時繳驗：

經「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證」中文或英文版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單」

具結可於 113 年 月 日前補繳上列已經驗證之學歷證件

(歷年成績單)正本(具結日期儘可能填寫在 113 年 10 月 11 日前)

其他事項：

故具結：若無法如期補繳或完成上述事宜，以註冊未完成論，願由國

立臺灣大學取消學生之註冊及入學資格，學生無任何異議。

具結人簽名：

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


